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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 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区经济
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江岸区推进
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
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属各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4〕36号）要求，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我们编制了《江岸区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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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
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广泛应用，积极探索流程管理和制度创新，努力建成一批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全面推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打造建筑业绿色转型示范城市，助力武汉在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4〕36号）等政策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以及旧城改造项目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含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实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并鼓励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纳入实施范围。
二、重点工作
（一）加快培育绿色建材产业
1. 推动绿色建材产业发展。结合我区特色和市场需求，鼓励绿色建材生产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产品研发、质量提升，培育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责任单位：区经信和科创局）
2. 大力开展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指导帮助相关企业申请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让更多符合标准要求的绿色产品、绿色建材进入市场。（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经信和科创局、区自然资源和城建局）
（二）实行项目全过程管控
区属各部门应在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全过程落实《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年版）》（以下简称《需求标准》）、《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等文件要求，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应当申请相应星级的绿色建筑标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做好各阶段的监督指导工作。
1.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是否落实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相关要求进行审查。（责任单位：区发改局）
2. 在项目设计与审查阶段，加强对政府采购工程项目落实《需求标准》审查情况的监督检查；未要求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项目，应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节点之前提交落实《需求标准》的承诺书。（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城建局、区行政审批局）
3. 在项目招标采购阶段，采购文件（含工程招投标文件）中要将“建设工程要求和材料性能符合《需求标准》的相关要求”作为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以醒目方式进行标识；合同应按采购文件的要求，明确项目的绿色建筑等级、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和装配率，并将符合《需求标准》相关要求作为实质性条款。（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行政审批局）
4. 在施工阶段，结合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的监督管理检查流程，加强对项目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相关内容监督管理。（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城建局）
（三）完善绿色建材政策支持体系
1. 优先开展工程价款结算。对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提高工程价款结算比例，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不低于已完工工程价款的86%。（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城建局、相关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
2. 加强绿色金融支持。基于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绿色建材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推动绿色金融流程优化、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公室〈金融〉、区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四）加强绿色建材信息化管理
1. 搭建绿色建材信息平台。依托全市统一的绿色建材馆及政府采购电子交易体系，推进辖区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绿色建材采购，动态发布符合《需求标准》要求或通过认证、评价的绿色建材产品信息，促进供需双方通过统一渠道获取信息、促成交易。（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和城建局、区行政审批局）
2. 提升绿色建材集采水平。完善工程项目全流程电子化建设，提高绿色建材采购效率和透明度。探索实施对通用类绿色建材的批量集中采购，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定期归集绿色建材采购计划，开展集中带量采购。（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行政审批局）
三、工作要求
建立全区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定期会商制度，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督促工作举措落实，及时向区政府报告全区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工作推进情况。区属各部门要加强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根据重点工作，研究提出细化工作措施。采购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强落实绿色建材采购要求，做好项目设计、建设、监理和质量管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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